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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100年度施政計畫重點 

一、提升地方行政效能： 

（一）督導區里行政業務，提升工作績效，重視基層民眾福祉，達成市政向下紮根。 

（二）區里組織及聯繫機制功能檢視及再強化。 

二、加強地方基層建設： 

（一）里基層工作經費(由各區公所編列預算)：以有限經費及時解決里內急迫事項，俾里辦公

處能因地制宜，提升里民福祉，並不定期至區公所（里辦公處）稽查考核。 

（二）補助里小型基層建設：改造城鄉風貌，提升居民生活品質及打造優質環境。 

（三）訂定「新北市各區里活動中心收費標準」及「新北市各區里活動中心使用管理要點」，

適度調整各區里活動中心收費級距，以符合場地使用之公平性與公開性，並加強本市

各區里活動中心之使用、管理，期發揮多元化功能，達成多目標之使用。 

（四）興建(修繕)各區里活動中心，提供里民做為集會、閱覽及知能研習等公共活動空間之

用。 

三、健全宗教團體輔導及改善民俗： 

（一）舉辦宗教團體（寺廟、教會、神壇、神明會）及祭祀公業、宗祠講習，增進宗教及行

政專業智能、提供經驗交流及溝通機會，並因應地籍清理條例及祭祀公業條例之公布

施行，配合內政部地籍清理專案，依地籍清理時程輔導宗教性質團體申報登記。 

（二）舉辦績優宗教團體興辦公益慈善及社會教化事業表揚活動，對興辦公益慈善及社會教

化事業符合獎勵標準且登記有案之宗教團體予以獎勵。 

（三）推行改善民間習俗端正社會風氣，編印宗教禮俗書籍，提倡宗教團體節能減碳並協助

推廣使用環保金紙及集中焚燒政策。 

（四）因應社會習慣，辦理民俗節慶活動，滿足社會需求，行銷本市地方產業，推廣市政政

策，提升政策滿意度。 

（五）落實忠烈祠管理、維護，並辦理春、秋祭典及入祀儀式。 

四、促進殯葬設施永續經營，推動殯葬服務新觀念： 

（一）落實本市殯葬設施與殯葬服務業監督與管理，透過持續輔導、溝通與互動，強化業者

永續經營理念，以保障民眾權益。 

（二）辦理年度考核評鑑，公開評鑑績優業者之資訊，完善殯葬服務資訊網，以提供民眾獲

取資訊管道。 

（三）推廣本市環保自然葬業務，宣導多元化葬法─聯合海葬、骨灰植存及聯合奠祭活動，

期能帶動國人簡葬與節葬的觀念。 

五、推動戶政服務創新精進績效、提升戶政服務品質： 

（一）精進戶政服務品質，推動戶政服務創新精進實施計畫，達成戶政精進服務創新願景。  

（二）推動戶政延時服務加值計畫，提升市民洽公的便利性；推行第一線服務人員之「六心

」服務行動，讓市民感受更為舒適、體貼的洽公環境。 

六、落實戶役政資訊系統安全管理：加強戶政同仁資訊安全訓練及宣導，保障個人資訊安

全。 

七、嚴密役男徵兵處理： 

（一）辦理徵兵及齡役男兵籍調查、徵兵體檢、抽籤及徵集入營及受理各項申請案件，以維

護兵役公平性並維護役男權益。 

（二）審慎核處以家庭因素申請服補充兵（役期 12 天）或替代役（就近分發，每日返家住宿

）案件，以加強照顧弱勢族群。 

八、役男權益用心保障，落實照顧徵屬政策： 

（一）於忠靈祠辦理年度春秋祭典，除管理維護外，並興建忠靈祠第二座納骨塔工程，提供

國軍家屬安奉公殞官兵。 

（二）善盡照顧服役死亡、傷殘役男家屬及服役役男貧困家屬。 

九、督導區里加強災害防治，提升災害應變動員與執行能力。 

十、推動生育獎勵，提升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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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市府統籌規劃全市 29 區之統一補助標準，並編列生育獎勵金預算，期使全體市民享

受相同的受益權利，以提升市民的生育意願。 

（二）本市 100 年度發放每胎次新生兒新臺幣 2 萬元生育獎勵金，補助措施於 100 年 4 月 28

日發布實施，並追溯自 100 年 1 月 1 日開始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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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民政局100年度施政計畫 

項

次 
計畫名稱 

主軸及

要項 
計畫目標、內容及效益 

100 年度

預算經費

(仟元) 

計畫執行

期    間 

計畫

屬性 

1 提升地方

行政效能 

效率政

府／提

升為民

服務 

一、計畫目標： 

(一)督導區里行政業務，提升工作績效，重視基層

民眾福祉，達成市政向下紮根。 

(二)區里組織及聯繫機制功能檢視及再強化。 

二、計畫內容： 

(一)區政業務監督 

1.辦理區公所工作考核及訂定相關計畫。 

2.召開區政聯繫會報，建立跨區合作：透過定期

會報，進行區公所與本府各業務機關橫向業務

溝通，檢討並落實區政服務，加強各區及各機

關間聯繫，促進地方建設發展。 

3.辦理區里工作人員研習：於本市公務人員訓練

班辦理里長、里幹事研習。著重於地方自治相

關新修正法規之介紹及災害防治工作，藉由研

習使基層人員熟悉最新法規、增強業務處理能

力、提升工作效能。  

(二)健全里基層組織功能，強化區里聯繫機制： 

1.召開里長事務研討會：培養里長地方自治精神

與加強法治教育，適時反應民眾需求。凡政府

推行各項活動計畫，能落實基層，常需里長協

助配合政令宣導，並適時提供興革意見供施政

參考，以增進民眾福祉。  

2.辦理特優里長、績優民政人員表揚：依內政部

函頒之「特優村里長及績優民政人員表揚作業

要點」推薦績優里長、民政人員、里幹事等予

以表揚，以鼓勵其積極推展地方自治工作，強

化基層組織、發揮里辦公處服務功能。 

3.里鄰服務規範法制化及具體落實。 

4.全面檢視各系統及組織運作之順暢性並藉由回

饋機制建立更佳之執行方案。 

三、計畫效益： 

督導推動地方政務，提升執行力，落實為民服

務。 

7,640 100年1月

~100年12

月 

經常

例行

性計

畫 

2 里基層工

作經費 

效率政

府／提

升為民

服務 

一、計畫目標： 

里基層工作經費(由各區公所編列預算)：以有

限經費及時解決里內急迫事項，俾里辦公處能

因地制宜，提升里民福祉，並不定期至區公所

（里辦公處）稽查考核。 

二、計畫內容： 

(一)工作項目： 

「社區清潔」、「溝渠疏通」、「路燈照亮」

、「守望相助」及「公共服務」等 5 大項及其

實施細目計 56 小項。 

(二)經費運用： 

由各區公

所自行編

列 

100年1月

~100年12

月 

重要

延續

性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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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民政局100年度施政計畫 

項

次 
計畫名稱 

主軸及

要項 
計畫目標、內容及效益 

100 年度

預算經費

(仟元) 

計畫執行

期    間 

計畫

屬性 

1 萬元以下經費，由各里辦公處執行，並依規

定程序檢據向區公所申請核銷，1 萬元以上則

由公所辦理，各區公所應依里辦公處每月報表

彙總累計表及各季執行情形表於每年 1 月、4

月、7 月及 10 月當月之 15 日報本府備查。 

三、計畫效益： 

里長們皆投注心力服務里，也能嫻熟運用，確

實以有限經費做最妥適、有效的運用，及時解

決里內急迫事項。俾里辦公處能因地制宜靈活

運用，落實基層建設。每里無論生活品質或環

境清潔、治安維護、打擊犯罪、美化市容、提

升里長服務士氣及效率，皆顯著發揮功效。 

3 補助里小

型基層建

設 

效率政

府／提

升為民

服務 

一、計畫目標： 

補助里小型基層建設，改造城鄉風貌，提升居

民生活品質及打造優質環境。 

二、計畫內容： 

(一)工作項目： 

1.廣播系統設備設置工程。 

2.排水溝渠新建及整修工程。 

3.駁崁、臺階及欄杆之新建及整修工程。 

4.路燈裝設及更新工程。 

(二)經費運用： 

100 年預算擬編入本局預算。 

三、計畫效益： 

彌補以往經費多著重於大型工程之不足，落實

各區基層整體發展，改造城鄉風貌，改善民眾

居住環境，提升里居民生活品質，以增進民眾

福祉。 

120,000 100年1月

~100年12

月 

經常

例行

性計

畫 

4 區里活動

中心興建(

修繕)工程 

效率政

府／提

升為民

服務 

一、計畫目標： 

為加強地方重大建設，視需求補助各公所辦理

里活動中心的興建或修繕，讓地方建設更完備

，提供市民優質的集會場所。 

二、計畫內容： 

(一)工作項目： 

1.里活動中心興建。 

2.里活動中心修繕。 

3.里活動中心內部設施改善。 

4.里活動中心無障礙設施之設置。 

(二)經費運用： 

100 年度興建里活動中心經費 3,000 萬元及修

繕經費 8,000 萬元，各區公所可視需求提出申

請，經本府核定後，由公所辦理後續事宜。 

三、計畫效益： 

(一)藉由里活動中心之興建，以營造居民向心力，

提供更具可近性的服務輸送網絡，俾強化里民

興建

30,000 

修繕 

80,000 

合計 

110,000 

100年1月

~100年12

月 

新興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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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民政局100年度施政計畫 

項

次 
計畫名稱 

主軸及

要項 
計畫目標、內容及效益 

100 年度

預算經費

(仟元) 

計畫執行

期    間 

計畫

屬性 

對政府之認同感。 

(二)藉由里活動中心之修繕，俾活動中心做最有效

之活化及運用，以發揮其應有之功能。 

5 輔導宗教

團體健全

其組織及

運作 

效率政

府／提

升為民

服務 

一、計畫目標： 

舉辦宗教團體(寺廟、教會、神壇、神明會)及

祭祀公業、宗祠講習，增進宗教及行政專業智

能、提供經驗交流及溝通機會，並因應地籍清

理條例及祭祀公業條例之公布施行，配合中央

辦理宗教性質團體法人地籍清理工作。 

二、計畫內容： 

(一)辦理寺廟、祭祀公業及神明會業務承辦人員講

習。 

(二)辦理寺廟、財團法人宗教團體負責人講習。 

(三)受理宗教性質團體設立、變動登記等相關事宜

並輔導宗教性質團體健全運作。 

(四)編印宗教性質團體範例實務手冊。 

三、計畫效益： 

藉由編印範例手冊及舉辦法令講習，提供宗教

團體最近法令與規定，並輔導其運作步上軌道

，並可解決宗教性質團體土地公同共有及權屬

不明問題，健全地籍管理、確保土地權利、促

進土地利用與發展。 

600 100年1月

~100年12

月 

經常

例行

性計

畫 

6 獎勵宗教

團體辦理

公益慈善

及社會教

化事業 

效率政

府／提

升為民

服務 

一、計畫目標： 

舉辦績優宗教團體興辦公益慈善及社會教化事業

表揚活動，對興辦公益慈善及社會教化事業符合

獎勵標準且登記有案之宗教團體予以獎勵。 

二、計畫內容： 

(一)定期舉辦績優宗教團體表揚大會。 

(二)不定期頒發獎牌、獎狀。 

三、計畫效益： 

獎勵宗教團體運用其資源興辦公益慈善及社會

教化事業，以發揮宗教功能，啟發社會正義，

增進社會福祉，獎勵家數約60家。 

500 100年1月

~100年12

月 

經常

例行

性計

畫 

7 改善民俗

業務、宗

教團體節

能節碳及

宗教禮儀

講習等 

效率政

府／提

升為民

服務 

一、計畫目標： 

推行改善民間習俗端正社會風氣，編印宗教禮

俗書籍，提倡宗教團體節能減碳並協助推廣使

用環保金紙及集中焚燒政策。 

二、計畫內容： 

(一)辦理宗教禮俗及禮儀業務講習及手冊編印。 

(二)輔導宗教團體推行響應節能減碳事項。 

三、計畫效益： 

獎勵宗教團體運用其資源興辦公益慈善及社會

教化事業，以發揮宗教功能，啟發社會正義，

150 100年1月

~100年12

月 

經常

例行

性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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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民政局100年度施政計畫 

項

次 
計畫名稱 

主軸及

要項 
計畫目標、內容及效益 

100 年度

預算經費

(仟元) 

計畫執行

期    間 

計畫

屬性 

增進社會福祉。 

8 辦理民俗

節慶活動 

效率政

府／提

升為民

服務 

一、計畫目標： 

因應社會習慣，辦理民俗節慶活動，滿足社會

需求，行銷本市地方產業，推廣市政政策，提

升政策滿意度。 

二、計畫內容： 

(一)元旦升旗活動。 

(二)野柳神明淨港文化祭。 

(三)製作元宵民俗小提燈。 

(四)媽祖文化節。 

(五)懸掛國旗。 

(六)辦理各地區元宵、端午、中秋等民俗節慶活

動。 

三、計畫效益： 

規劃地方特色之民俗慶典活動，除可藉此促進

政府與民眾的互動關係，並藉由推展地方文化

帶動觀光風潮，參與人次總計約20萬人。 

52,000 100年1月

~100年12

月 

經常

例行

性計

畫 

9 落實忠烈

祠維護管

理及辦理

春秋祭典 

效率政

府／提

升為民

服務 

一、計畫目標： 

落實忠烈祠管理、維護，並辦理春、秋祭典及

入祀儀式。 

二、計畫內容： 

(一)管理、維護忠烈祠。 

(二)辦理春、秋祭典及入祀榮典。 

(三)忠烈祠房屋建築結構補強工程案。 

三、計畫效益： 

加強忠烈祠祠區環境綠美化，定期舉辦春秋祭

典，提供民眾休憩參觀場所，活動參與人次約

500人。 

3,040 100年1月

~100年12

月 

經常

例行

性計

畫 

10 促進殯葬

設施永續

化，推動

殯葬服務

新觀念 

效率政

府／提

升為民

服務 

一、計畫目標： 

落實殯葬設施與殯葬服務業監督與管理，以強

化永續經營，持續推廣多元環保葬法新觀念，

以節約土地資源。 

二、計畫內容： 

(一)落實本市殯葬設施與殯葬服務業監督與管理，

依據法規要求業者定期報送報表，對於尚未完

善之殯葬設施及殯葬服務業透過持續輔導，並

協助解決困境。 

(二)每年定期辦理年度考核評鑑，針對轄內公私立

殯葬設施及殯葬服務業實地考核，透過公開評

鑑績優業者之資訊，完善殯葬服務資訊網資訊

，以提供民眾獲取資訊管道。 

(三)持續推廣本市環保自然葬業務，於每年舉辦聯

合海葬活動1次、持續宣導骨灰植存、聯合奠

祭新觀念，期能帶動國人簡葬與節葬。 

1,450 100年1月

~100年12

月 

經常

例行

性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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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計畫名稱 

主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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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標、內容及效益 

100 年度

預算經費

(仟元) 

計畫執行

期    間 

計畫

屬性 

三、計畫效益： 

(一)透過對殯葬設施與殯葬服務業之持續監督、管

理與評鑑考核，以增進業者永續經營可能，保

障民眾權益。 

(二)持續推廣簡約、莊嚴之治喪文化，改變民眾傳

統觀念，使民眾逐涉認同多元葬法觀念，節約

土地資源。  

11 推動戶政

服務創新

精進績效

、提升戶

政服務品

質 

效率政

府／建

立廉能

政府 

一、計畫目標： 

(一)精進戶政服務品質，推動戶政服務創新精進實

施計畫，達成戶政精進服務創新願景。 

(二)推動戶政延時服務加值計畫，提升市民洽公的

便利性；推行第一線服務人員之「六心」服務

行動，讓市民感受更為舒適、體貼的洽公環

境。 

二、計畫內容： 

(一)戶政服務創新精進實施計畫： 

以「戶政精進，服務創新」為行動願景，以「人

力提升、資訊升級、服務升等」為目標，發展多

項提升戶政服務策略，精進戶政服務品質。 

(二)戶政延時服務加值計畫： 

本市都會型戶政事務所轄區人口數為向上攀升

的趨勢，為提供更便捷的服務，本市轄區人口

數 10 萬人以上之戶政事務所，提供週六上午 9

時至 12 時的加值服務時段。 

三、計畫效益： 

(一)持續推動民眾滿意服務，塑造親切、專業、便

民、高效率的戶政服務形象與聲譽；促使服務

資訊透明化；多面向整合各機關的服務功能，

統合運用資源，開發創新服務措施。 

(二)提供週六上午9時至12時之服務時段，服務平

日忙於工作的市民朋友，更多的洽公時段選擇

，提供本市市民更便利之服務。 

0 100年1月

~100年12

月 

經常

例行

性計

畫 

12 戶役政資

訊系統安

全管理 

效率政

府／提

升為民

服務 

一、計畫目標： 

加強戶政同仁資訊安全訓練及宣導，落實戶役

政資訊系統使用安全性。 

二、計畫內容： 

透過各項實務講習及概念宣導，並強化軟硬體

基礎設施及系統應變管理計畫，以達到戶役政

資訊系統技術面及管理面整體提升。 

三、計畫效益： 

健全資訊安全控管機制，全面提升戶役政資訊

系統服務之安全性。 

1,750  100年1月

~100年12

月 

經常

例行

性計

畫 

13 生育補助 效率政

府／各

區福利

一、計畫目標： 

鼓勵生育、提供婦女生育補助。 

二、計畫內容： 

60,000  100年1月

~100年12

月 

經常

例行

性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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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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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 

延續 每胎新生兒提供新臺幣2萬元的生育補助。 

三、計畫效益： 

期望藉此提高新生兒數量，並提升本市之生育

率。 

畫 

14 軍人忠靈

祠維護管

理 

效率政

府／提

升為民

服務 

一、計畫目標： 

軍人忠靈祠第二納骨塔興建工程。 

二、計畫內容： 

本工程於 98 年 11 月 4 日開工，預計 100 年 7

月完工，以有效解決忠靈祠安厝位設施不足之

問題。                       

三、計畫效益： 

保障服現役亡故軍人、役男與榮民權益，改善

現有安厝空間與祭祀動線，提供公殞官兵遺族

更佳的祭祀服務。                   

76,380  100年1月

~100年12

月 

重要

延續

性計

畫 

15 辦理役男

及其家屬

權益 

效率政

府／提

升為民

服務 

一、計畫目標： 

落實照顧服役死亡、傷殘役男家屬及服役役男

貧困家屬。 

二、計畫內容： 

(一)辦理服役死亡及傷殘役男家屬慰問。 

(二)對服役役男貧困家屬，依其收入區分為甲、乙

、丙級，分別發給一次安家費及三節生活扶助

金，並視情況發給生育、喪葬補助金、急難慰

助金及健保、醫療補助費等各項補助。 

三、計畫效益： 

(一)對服役死亡及傷殘役男家屬於第一時間協助處

理傷亡事宜，再依死亡原因、傷殘等級發給慰

問金，善盡政府照顧之責。 

(二)核實發放扶助金，紓解役男家屬困境，並督請

公所對已核列之列級戶迅速出具扶助證明書，

以利役男向部隊申請調返戶籍地附近服役，並

提供役男就近照顧家庭及能安心服役之機會。 

47,054 100年1月

~100年12

月 

經常

例行

性計

畫 

16 辦理全民

防衛動員

準備業務

暨萬安演

習 

效率政

府／提

升為民

服務 

一、計畫目標： 

建立全民防衛動員體系，實施動員準備。 

二、計畫內容： 

(一)行政院動員會報決議事項之執行。 

(二)依據動員準備分類計畫，策訂本府執行計畫。 

(三)行政動員準備支援軍事動員準備之政軍協調。 

(四)全民戰力綜合協調組織業務之配合執行。 

(五)各動員準備分類計畫主管機關委辦之動員準備

事項。 

(六)100 年度全民防衛動員(萬安 34 號)演習。 

三、計畫效益： 

完成人力、物力、財力、科技、軍事等戰力綜

合準備，以積儲戰時總體戰力，並配合災害防

救法規定支援災害防救。 

1,000  100年1月

~100年12

月 

經常

例行

性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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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督導區里

加強災害

防治，提

升災害應

變動員與

執行能

力。 

效率政

府／提

升為民

服務 

一、計畫目標： 

加強災害防制，提升災害應變動員與執行能力。 

二、計畫內容： 

(一)訂定民政災害防救業務執行計畫。 

(二)辦理區公所防災人員講習：透過講習加強人員

防災能力，樹立標準流程及鞏固災害應變聯繫

，有效利用防災人員及資訊系統及各種器具達

到預防災害之目的，確保民眾生命財產之安

全。 

三、計畫效益： 

強化緊急應變機制，提升地方災害應變能力。 

100 100年1月

~100年12

月 

經常

例行

性計

畫 

18 落實役男

徵兵體檢

及徵兵業

務 

效率政

府／提

升為民

服務 

一、計畫目標： 

嚴密役男徵兵處理。 

二、計畫內容： 

(一)依兵役法、徵兵規則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徵

兵及齡役男兵籍調查、徵兵體檢、抽籤、徵集

入營等工作，以維護兵役公平性。 

(二)辦理役男徵兵體檢工作，每年約3萬人，篩選

適服現役之役男進入軍中服役，或服替代役。 

(三)辦理役男申請在學(因案)緩徵、申請複檢、免役

、禁役、延期徵集、因家庭因素服補充兵、替代

役或提前退伍(役)、改列僑民管理等案件，依相

關法令詳實審核，以維護役男權益事項。 

三、計畫效益： 

(一)結合醫療體系，利用醫院精密儀器，辦理役男

徵兵體(複)檢業務(每年約3萬人)，核定適當體

位，提升國軍兵員素質。 

(二)對於符合免役體位之役男，協請社政單位提供

列管身心障礙人員名冊，主動辦理免予參加徵

兵體檢，逕行核定免役體位(每年約400人)，俾

達簡化行政程序、提升服務效能之目的。 

(三)加強本市列管役男(約 12 萬人)各項役政註記，

嚴密掌控待徵役男動態，精確統計待徵兵員適

時辦理徵兵處理，以維謢兵役公平。 

44,855 100年1月

~100年12

月 

經常

例行

性計

畫 

 


